
东阿县鱼山镇计生办采取
“三强化”，大力提升计生优质服
务水平，着力打造“阳光计生”。

强化计划生育政策宣传。鱼
山镇充分利用人口学校、宣传栏、
微信等载体，对育龄群众开展生
殖保健、优生优育和计生政策等
宣传，通过深入开展计生政策法
规咨询，提升广大育龄群众对计
生政策知晓率。

强化公示公开。鱼山镇村村
均配置规范的计划生育政务公开

栏，分别设置长期公开项目和短
期公开项目，重点公开与计划生
育相关的政策法规、人口计生奖
励政策兑现情况和人口与计生相
关证明、证件办理程序等。

强化计生服务。鱼山镇镇村
全面实行“便民服务全程代理制”
服务，为广大育龄群众提供更简
便、透明、优质的服务；设立阳光
计生服务热线，积极受理群众咨
询、投诉，促进诚信阳光计生工作
的有力开展。 (张霞)

鱼山镇着力打造“阳光计生”

为进一步深化药具改革、加
强和完善计划生育避孕药具免费
供应工作，东阿县姜楼镇计生协
坚持“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按
照县卫计委关于继续在全县开展
免费避孕药具流入市场情况清理
清查的通知，以坚持科学发展、统
筹解决人口问题为目标，采取有
效措施，扎实做好全镇计划生育
免费避孕药具的管理和发放工
作，为今后计划生育工作正常开
展提供必要的保证，坚决杜绝免
费避孕药具流入市场销售。

近日，姜楼镇计生协会组织
相关人员，通过拉网式排查，逐一
对所管辖区的十余个药店进行了
免费避孕药具流入市场的情况进
行严格检查，通过认真仔细检查，

镇计生协没有发现免费避孕药具
流入市场进行销售的问题。在对
免费计划生育避孕药具清理清查
的同时，镇计生办工作人员还对
药店所销售的计划生育避孕药具
的质量、有效期标示等进行了仔
细查看，并对经营避孕药具人员
进行了国家免费调拨药具政策和
管理制度的宣传，尤其是进行了
计划生育政策的引导。

东阿县姜楼镇计生办在开展
这次计划生育避孕药具摸底清理
清查工作中，对全镇社区避孕药
具市场进行一次大检查，同时也
对药品经营店店主自律进行一次
深刻教育，为进一步加强计划生
育药具市场管理奠定了坚实基
础。 (徐士凤)

姜楼镇扎实做好
免费避孕药具流入市场清查工作

东阿县鱼山镇以服务育龄群
众为宗旨，积极开展计生育质服务
进农家活动。

宣传教育进家。利用村级人口
学校、公开栏、婚育文化宣传队、技
术人员“八上门”随访等形式广泛
宣传计生政策、法律法规、生殖保
健、优生优育、关爱女孩、打击“两

非”和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等知识。同时为育龄群众发放各种
宣传材料，增加育龄群众对计生知
识知晓率。实用技术进家。聘请农
业专家、养殖专家及科技致富能手
等，进村为群众现场讲解农村大棚
种植技术、养鸡技术及沼气技术知
识介绍等，帮助计生家庭发展生

产，脱贫致富。健康检查进家。与卫
生院联合组成医疗服务队，携带B
超、乳腺诊断仪等医疗器械，深入
乡村，免费为育龄群众开展健康查
体及妇科病、乳腺病检查，提供技
术指导与治疗服务，提高育龄群众
参与率。

(张霞)

鱼山镇计生优质服务进农家

今年3月份，东阿县乡镇卫生
与计生部门合并以来，姜楼镇计生
办以服务育龄群众为宗旨，紧紧围
绕“三个着力点”，不断强化计划生
育优质服务，着力打造和谐、阳光、
便民、惠民新型服务型计生。

以抓好计生宣传为着力点，进
一步提升广大育龄群众思想认识。
以抓好计划生育便民服务为着力
点，扎实做好当前季度健康查体工
作。结合第二季度育龄妇女健康查
体工作，姜楼镇计生办积极开展了

免费放环、取环、免费彩超、血液分
析、尿分析、心电图及两癌筛查等
10余项免费健康检查服务项目。同
时，针对全面两孩政策实行后，申
请生育二胎的育龄群众增加的实
际，该镇计生办还开展为准备生二
胎的育龄群众免费送叶酸，系列便
民活动。

以抓好优生优育为着力点，大
力提升计划生育服务水平。姜楼镇
以优质服务为总抓手，不断提升计
划生育服务水平。强化孕前、孕期、

产后及术后随访服务，抓好国家免
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和术后随访，
竭力维护育龄群众的健康权益，打
造优质便民计生。

以抓好计划生育利益导向为
着力点，不断强化利益导向机制。
姜楼镇计生办建立完善国家计划
生育奖励优先优惠、扶持救助的利
益导向体系，狠抓计划生育政策兑
现环节落实，真正体现国家对计生
家庭关怀，积极打造满意惠民计
生。 (徐士凤)

姜楼镇强化计生优质服务

东阿县鱼山镇以构建和谐社
会为宗旨，通过严把“三关”，有力
地制约“两非”行为发生，促进社
会和谐稳定。

严把B超管理关。B超内技术
人员全部持证上岗，年初，计生办
与其签订《B超室工作人员责任
书》，约定技术人员义务和责任，

如有触犯，严格按规定处理。严格
“三级两类两全”孕情包保关。镇
党委与各管区、村分别签订管区、
村《孕情包保服务责任书》，村两
委成员分别与一女孩户签订《二
孩孕情包保协议》，每月对其定期
访视，督促对象户按时参加查体、
上报孕情、不私自引流产等。严把

终止妊娠审批制度。育龄妇女持
证怀孕后，确因医学需要终止妊
娠的，严格要求由本人向镇计生
办申请，经县计生服务站B超检
查，市终止妊娠鉴定检测中心鉴
定后，方可到指定地点实行终止妊
娠手术。

(张霞)

鱼山镇严把“三关”打击“两非”促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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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伯父父骗骗走走亡亡侄侄征征地地补补偿偿款款被被起起诉诉
法院判决其将所领款项如数返还死者母亲

近日，家住聊城市东昌府区某村的徐浩接到法院寄来的执行通知书。限其三日内将亡者徐壮
的征地补偿款24300元返还其母亲刘某，否则法院将依法强制执行。徐浩这才意识到前段时间弟妹
刘某告自己领取亡侄的土地补偿款一案进入了执行阶段。

本报记者 孟凡萧 通讯员 崔希珍 刘龙启

原来刘某和徐浩均是聊城
市东昌府区某村人，两人系弟
妹与大伯哥的关系。原告刘某
诉徐浩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于
2015年9月起诉到法院。

刘某说，她是徐壮母亲，徐
壮于2014年8月份因意外事故
去世，徐壮的父亲徐桃因病在
2013年3月份去世。2012年，国
家修高速公路占用了徐壮的承
包地。国家分给徐壮土地补偿

款24300元。在她不知情的情况
下，被告徐浩(系徐壮的伯父)隐
瞒事实，欺骗人社部门，于2015
年4月领走该款。经原告多次催
要，被告不予返还。请法院依法
判令被告返还给原告养老保险
金(或者土地补偿款)24300元；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并提交了
相关的一些证据。

徐浩则称，刘某是徐壮的
母亲，徐桃的妻子，他是徐桃的

哥哥。2013年3月份，徐壮的父
亲徐桃因病去世，徐壮于2014
年8月也因意外去世属实。政府
因修德商高速公路征用了徐壮
的承包地。耕地被征用后，分配
给徐壮的土地补偿款24300元
属实。钱被徐壮的爷爷徐福领
走了，我没花钱，我不同意返
还。

法院查明，原告刘某与徐
桃(已死亡)系夫妻关系，婚后生

育一子徐壮(已死亡)。被告徐浩
系徐桃的亲哥哥。2012年度，因
修德商高速公路征占徐壮的承
包地，政府给予徐壮个人土地
补偿等共计人民币24300元。徐
壮所在的村委会将钱交到东昌
府区农保处，作为被征地农民
徐壮个人的养老保险，并为徐
壮办理了相关养老保险手续。
2013年度，刘某的丈夫徐桃去
世；2014年8月的一天，刘某的

儿子徐壮也因意外死亡。2015
年4月7日，被告徐浩以与参保
人徐壮叔侄的关系，擅自为徐
壮办理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注销登记，并在注销登记表
上签下自己的名字。2 0 1 5年 4
月，被告徐浩为徐壮办理了被
征地农民养老退保手续，东昌
府区农保处返还金额24300元，
由被告徐浩领取，原告多次找
被告讨要未果。

伯父领走亡侄24300元征地补偿款

法院认为，被告徐浩领取
的 2 4 3 0 0元养老保险金，系政
府给死者徐壮个人的征地补
偿款。该征地补偿款已转变成
为养老保险。本案原告刘某作
为徐壮唯一的第一顺序继承
人，对徐壮的被征地农民养老
保险金等财产享有法定继承

权，即该养老保险金 2 4 3 0 0元
应归原告刘某所有。被告徐浩
未经原告刘某同意擅自领取
该保险金 2 4 3 0 0元，致使原告
利益受损，构成不当得利，应
立即将该款全部返还。被告徐
浩辩称该款被徐壮的爷爷徐
福领走，不同意返还的辩解意

见，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理由
不足，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根
据《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法 通
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的有关规定，判决被告
徐浩于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
将 2 4 3 0 0 元 养 老 保 险 金 返 还
给原告刘某。案件受理费 2 0 5

元由被告承担。
判决书已生效，因被告徐

浩未履行法律义务，原告又向
法院申请执行。

在执行过程中，法院按法
定程序向被执行人徐浩下达
的执行通知。徐浩接到法院的
执 行 通 知 书 后 ，第 二 天 就 让

其 父 母 来 到 法 院 。父 母 说 ：
被 执 行 人 徐 浩 领 的 钱 他 们
花 了 。他 俩 愿 意 替 被 执 行 人
徐 浩 拿 钱 返 还 刘 某 ，但 要 分
期 返 还 ，因 为 手 中 一 时 拿 不
出 这 么 多 钱 。此 案 正 在 执 行
中。

(文中人物为化名)

被告不当得利被判返还原告补偿款

本报聊城4月14日讯 (记者
孟凡萧 通讯员 赫霄 邹

东亮 ) 近日，阳谷县公证处通
过多种渠道对债务履行情况进
行核实，还原了事实真相，确保
了债务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
害。

2013年11月13日，出借人
闫某和借款人段某签订了一份

《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叁拾
万元整，期限为四个月，月息千
分之十五，借款人段某以所属
的一套房产提供了抵押担保。
当天，闫某通过银行转账方式

向段某支付了借款本金叁拾万
元整。第二天，闫某和段某在房
管局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段
某为闫某出具了两张借条，一
张借款金额为贰拾万元，另一
张借款金额为壹拾万元。2016
年2月26日，闫某向我处申请出
具执行证书，眼看申请强制执
行期限已到，我处公证员在第
一时间受理了这起强制执行公
证。

据闫某称，段某只偿还了
四个月的利息和本金壹拾捌万
元整，剩余本金壹拾贰万元及

相应的违约金均未还。闫某向
我处出具了转账凭证和借条。
经审查，闫某尚持有段某本金
总额为叁拾万元的借条两张，
借条上面没有任何还款的备注
信息。闫某解释，因二人是朋友
关系，段某还款时没有要求在
借条上备注说明也没有索要借
条，又因段某尚未还清全部借
款，所以全部借条均在他这里。
公证员受理后，随即按照《借款
合同》约定的核实方式向借款
人段某邮寄了核实函，《邮件全
程跟踪查询结果》显示，段某在

第二天就收到了核实函。但眼
看异议期限马上就要到了，段
某并未与我处联系，更没有提
出异议。为慎重起见，公证员随
即拨打了段某办理借款合同时
预留的手机号码，但该手机号
码已停止使用。公证员又向闫
某询问了段某的电话号码，终
于和段某取得了联系。段某称
他已经收到了核实函，当被问
及对核实函上的内容有无异议
时，段某称自己其实已经偿还
本金贰拾陆万元、四个月的利
息，只剩下本金肆万元及相应

的违约金未还；当被问及有异
议为什么不来公证处说明时，
段某称他收到核实函后一直和
出借人协商此事，没有想到来
公证处。听及此，公证员严肃、
耐心、细致地告知段某不在异
议期内提供书面证据提出异议
的法律后果，段某这才恍然大
悟，匆忙持闫某出具的收条和
银行转账记录来到我处提出书
面异议。后经和闫某沟通，因闫
某不同意变更执行标的，公证
处遂出具了不予出具执行证书
的决定。

多多种种渠渠道道核核实实，，还还原原事事实实真真相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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